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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 
一、甲消費者保護團體在臺北地方法院起訴，將公司所在地分別設於臺南、臺中、臺北市大安區

之乙1、乙2、乙3列為共同被告，請求法院判決命乙1、乙2、乙3應連帶給付甲新臺幣1千萬

元，其主張之事實及理由略為：乙1在臺南生產製造不符合法規要求之黑心油品，並將之販

售給乙2、乙3，其使用系爭油品再製造商品，販售給住於當地之消費者，造成多數消費者受

有損害，甲係依消費者保護法受讓消費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而提起訴訟。臺北地方法院以共

同侵權行為地位於臺南為理由，未經言詞辯論，逕將本案依職權移送於臺南地方法院。甲不

服該裁定，提起抗告。試問：臺北地方法院有無管轄權？甲之抗告有無理？（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再度出現「管轄」章節之考題，並且主要以民事訴訟法第20條之運用為考點，爭點尚屬單

純。乍看之下，本題之案例事實刻意以現代型紛爭之消保訴訟作為包裝，惟實際上重點完全落

於管轄之認定，請同學千萬不要搞錯方向。本題須特別注意的是，民事訴訟法第20條之本文但

書適用順序，最終結論方不致相反。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民事訴訟法講義》第一回，呂律師編撰，頁19。 
2.《民事訴訟法（上）》，高點文化出版，許恒輔律師編著，頁2-18～2-19。 

 

答： 
台北地方法院對本件訴訟並無管轄權，甲之抗告並無理由： 

(一)共同訴訟之特別審判籍： 
按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20條本文規定：「共同訴訟之被告數人，其住所不在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

各該住所地之法院俱有管轄權。」此即本法有關「共同訴訟之特別審判籍」所為之明文規定。準此，原

則上於共同訴訟之情形，倘若共同訴訟之被告其住所地各異時，原告得自由選擇其中一被告住所地之法

院對全體被告提起共同訴訟。其立法目的乃係為追求訴訟經濟，避免原告各別向被告住所地法院提起多

數訴訟。 
然須特別注意者為該條但書規定：「但依第四條至前條規定有共同管轄法院者，由該法院管轄。」故實

際上適用本條之前提，除限於被告為多數人且被告之住所不在同一法院管轄區域內外，更須該數被告之

訴訟無本法第4條至第19條之共同管轄法院始有意義。若依此但書規定，將形成特別審判籍優先於普通

審判籍之情形，惟此但書規定仍非專屬管轄之規定，屬於具特殊性質之特別審判籍，並不排除合意或應

訴管轄之規定，僅係本條規定之適用順序上應係但書優先於本文適用。 
(二)台北地方法院對本件訴訟並無管轄權，甲之抗告並無理由： 

本題甲消保團體所提之損害賠償訴訟，因被告有數人，屬於共同訴訟自無疑問。又因共同被告乙1、乙

2、乙3之所在地並不在同一法院管轄區域內，故應適用前開所舉本法第20條共同訴訟之特別審判籍規

定。然該條規定之適用上，應先適用但書規定，前已述及。查本題台北地方法院認本件之共同侵權行為

地為台南，故台南地方法院依本法第15條第1項侵權行為地特別審判籍之規定，即有本件之管轄權。是

以，依本法第20條但書規定，本題台南地方法院將優先取得本件之審判權，而無從適用同條本文規定。

換言之，不論係台北地方法院抑或是台中地方法院，皆無本件之管轄權。故台北地方法院自得以其無管

轄權為由，依本法第28條第1項職權裁定將本訴訟移送於有管轄權之台南地方法院，甲不服該裁定所為

之抗告並無理由。 
(三)結論： 

綜上所述，台北地方法院對本件訴訟並無管轄權，甲之抗告並無理由。 
 

二、甲以主債務人乙、連帶保證人丙為被告，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請求乙、丙連帶給

付甲新臺幣200萬元（下稱前訴訟）。經法院判決甲勝訴確定。嗣丙以連帶保證契約訂立有

無效之事由，起訴確認甲、丙間連帶保證關係不存在（下稱後訴訟）。試問：後訴訟之起訴

是否合法？法院得否以後訴訟之訴訟標的為前訴訟確定判決效力所及，以裁定駁回丙所提後

訴訟？（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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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確定判決之固有效力與附隨效力等相關爭點，算是蠻傳統之考題，同學應不陌生。須

特別注意依通說實務所採之「舊訴訟標的理論」，判斷本題前後兩訴是否為同一事件，方得認

定丙之後訴起訴是否合法。又判斷完本題並非同一事件，後訴起訴不違反既判力一事不再理之

規定後，尚須討論本題是否可能有「爭點效」之問題。最後，本題之設例(連帶保證契約)，恐

會令人直接聯想到反射效之經典案例，同學應仔細區辨這幾個類似之概念！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民事訴訟法講義》第六回，呂律師編撰，頁68-69。 
2.《民事訴訟法（下）》，高點文化出版，許恒輔律師編著，頁15-103～15-117、15-133～15-

142。 
 
答： 
後訴起訴合法，後訴法院不得以後訴之訴訟標的為前訴訟確定判決效力所及為由，裁定駁回丙之後訴： 
(一)既判力之客觀範圍與既判力之一事不再理： 

依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

有既判力。」此即所謂「既判力之客觀範圍」。申言之，既判力之發生以表現於主文上所判斷權利或法

律關係(訴訟標的)為限，判決理由則無既判力。 
又判斷後訴起訴是否違反本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之既判力一事不再理規定，通說以「同一事件說」為

其標準。判斷前後兩訴是否同一，傳統上係以當事人、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是否同一為斷。所謂當事人

同一，不僅包括形式當事人相同，亦包括實質當事人相同。且其不僅包括前後訴訟之原告、被告地位相

同，即使前、後訴之當事人地位對調，亦同。訴訟標的同一，則採取舊訴訟標的理論之標準。訴之聲明

同一，則包含訴之聲明相同、相反或可代用等情形。 
(二)本題之前後二訴非同一事件，後訴起訴不違反既判力一事不再理，惟可能產生爭點效： 

查本題甲所提前訴與丙所提之後訴當事人恰好「相反」，故當事人同一；訴訟標的部分，依通說所採之

「舊訴訟標的理論」，甲所提之前訴訴訟標的應為甲丙間之「連帶保證法律關係所生之給付請求權」，

惟丙所提後訴之訴訟標的應係甲丙間之「連帶保證契約」，故訴訟標的並不相同。準此，前後兩訴非

「同一事件」，丙之後訴起訴合法，後訴法院不得以後訴之訴訟標的為前訴訟確定判決效力所及為由，

逕依本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裁定駁回丙之後訴。 
惟查確定判決之附隨效力，尚有所謂之「爭點效」。亦即當事人在前訴中以某項事實為主要爭點加以爭

執，經法院就該爭執點加以審理判斷後，以該爭點為先決問題或訴訟標的之後訴，當事人不得為與此判

斷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相反之認定。其著眼點係為誠信原則與裁判矛盾之防免，故與既判力不

同，並無法達成一事不再理之效果。本題中，甲之前訴獲勝訴判決確定，意謂前訴法院已認定甲丙間確

實存有連帶法律關係，則此重要爭點倘符合前開爭點效理論之要件，自已產生爭點效，故縱令丙所提之

後訴乃係主張連帶保證契約訂立有無效事由而請求確認連帶保證關係不存在，後訴法院亦不得違背前訴

確定判決就此所為之認定。 
(三)結論： 

綜上所陳，本題丙之後訴起訴合法，後訴法院不得以後訴之訴訟標的為前訴訟確定判決效力所及為由，

裁定駁回丙之後訴。 
 

三、我國人甲於日本放火殺日本人乙後，於被發覺前自行回臺；經乙家屬丙向日本警方報案後，

日本警方開始調查，除由消防單位製作火場鑑識報告外，並由警察製作證人丁之訊問筆錄。

如丙來臺對甲提起殺人自訴，其所自行提出之日本鑑識報告與訊問筆錄，是否具證據能力？

（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點涉及境外取證之證據能力，這也一再呼應老師於上課所說：「掌握實務見解必能掌握

考題趨勢」，本題日本之訊問筆錄之證據能力建議可以採取最高法院107年度第1次刑事庭會議

決議之見解，再補充學說見解即可；而鑑識報告則可採取部分實務見解認為係針對具體個案所

製作，不具備例行性之要件，非屬同法第159條之4各款所指之特信性文書，然此部分也可補充

許多不同學說之理論，但是考試時間是有限，建議可直接援引實務見解，以避免有寫不完之遺

憾，且避免寫到開花，解題最高指導原則：切勿有頭無尾。 
考點命中 《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第2回，劉律編撰，頁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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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本件爭點涉及境外取證之證據能力。日本之訊問筆錄，於對質詰問權受保障前提下，得類推適用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2及第159條之3法理，於符合可信性狀況下，而認具有證據能力；日本消防單位製作火場鑑識 
報告，係針對具體個案所製作，不具備例行性要件，尚難遽採為本件犯罪之證據。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

不得作為證據。」 
(二)經查，本件是由日本警察對於證人丁製作訊問筆錄且由日本消防單位製作火場鑑識報告，故係屬於傳聞

證據，原則上應認無證據能力，僅於例外符合傳聞例外，而可認定具有證據能力，又本件日本警察對於

證人丁製作訊問筆錄，涉及境外取證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實務與學說有不同之論爭： 
1.有論者認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稱之法官、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

（官）或公務員，均以我國之公務員為限，我國法權效力所不及區域或外國之相同職稱人員，不在其

內。故本題之境外傳聞證據，並不符上開傳聞例外規定之要件，故不能直接適用各該條規定，應認無

證據能力。 
2.另有論者認為傳聞證據係屬於列舉規定，倘若創設傳聞例外將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而違憲。亦有認為以

對質詰問權是否受保障，作為傳聞證據是否有證據能力之審查基準。 
3.惟，本文認為被告以外之人於我國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時所為之陳述經載明於筆錄，係司法警

察機關針對具體個案之調查作為，不具例行性之要件，亦難期待有高度之信用性，非屬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4所定之特信性文書。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被告以外之人之警詢筆錄，其證據能力之有

無，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所定傳聞法則例外之要件為判斷。職此，被告以外之人

在域外所為之警詢陳述，性質上與我國警詢筆錄雷同，同屬傳聞證據，在法秩序上宜為同一之規範，

為相同之處理。若法律就其中之一未設規範，自應援引類似規定，加以適用，始能適合社會通念。在

被告詰問權應受保障之前提下，被告以外之人在域外所為之警詢陳述，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2、第159條之3等規定，據以定其證據能力之有無。(最高法院107年度第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三)次查，本件由日本消防單位製作火場鑑識報告，亦屬於傳聞證據，實務見解認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
對於具有高度特別可信之文書如公務文書等，在兼具公示性、例行性、機械性、良心性及制裁性等原則

下，雖屬傳聞證據，亦例外容許作為證據使用。因此，採取「特信性文書」作為證據，應注意該文書製

作，是否係於例行性的公務或業務過程中，基於觀察或發現而當場或即時記載之特徵，又由法院、審判

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198條規定選任或囑託之鑑定人或鑑定機關、團體，依同法第206
條提出鑑定報告者，因屬同法第159條第1項所指「法律有規定」之情形，而得為證據外，其他非依上開

法定程序所製作之鑑定資料，因在性質上仍屬傳聞證據，且係針對具體個案所製作，不具備例行性之要

件，非屬同法第159條之4各款所指之特信性文書，尚難逕依上述規定認定其具有適法之證據能力。故本

件日本消防單位製作火場鑑識報告，該鑑定既非依法院、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之選任或囑託所

為，且係針對具體個案所製作，不具備例行性要件，依上述說明，尚難遽採為本件犯罪之證據(最高法

院102年台上字第575號刑事判決參照)。 
(四)準此，本件由日本警察對於證人丁製作訊問筆錄，性質上與我國警詢筆錄雷同，同屬傳聞證據，在法秩

序上宜為同一之規範，為相同之處理。若法律就其中之一未設規範，自應援引類似規定，加以適用，始

能適合社會通念。在被告詰問權應受保障之前提下，被告以外之人在域外所為之警詢陳述，應類推適用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等規定，據以定其證據能力之有無；而日本消防單位製作火場鑑識

報告，係針對具體個案所製作，不具備例行性要件，依上述說明，尚難遽採為本件犯罪之證據。 
 
四、甲前犯強盜罪獲判有期徒刑3年，於民國107年3月10日假釋出監，並於108年3月10日刑滿。後

甲於108年3月30日犯竊盜罪，經一審法院於108年6月1日以竊盜罪累犯判處9月有期徒刑，甲

上訴後，經二審法院於108年8月8日駁回上訴。如甲因於假釋期間犯傷害罪遭撤銷強盜罪假

釋，該撤銷假釋裁定於108年9月8日確定。此時竊盜罪之累犯裁判應如何救濟？（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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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本題考點涉及非常上訴以及實體法累犯之觀念，算是今年較難之題目，且是非常實務運作之考

題，若同學累犯之觀念不清楚，將會無法理解此題考點之所在，此題算是融合實體法與程序

法，是今年最有價值之題目，但是還是老話一句：「掌握實務見解必能掌握考題趨勢」，此題

也是實務見解所改編，答題關鍵需掌握累犯執行完畢之基礎概念：「所謂執行完畢，如係經假

釋出監者，依刑法第79條第1項前段規定，須在無期徒刑假釋後滿20年，或在有期徒刑所餘刑

期內未經撤銷假釋者，其未執行之刑始以已執行論。如在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

上刑之宣告者，應依刑法第78條第1項規定，撤銷其假釋，假釋撤銷後，依同法條第2項規定，

其出獄日數不算入刑期內，仍須執行原殘餘刑期，不能認假釋出獄後所餘之刑期已執行完畢，

而論以累犯。」

考點命中 《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第四回，劉律編撰，頁110-113。 

答： 
本件爭點涉及累犯暨非常上訴之基本概念。針對竊盜罪之累犯，得提起非常上訴以資救濟。

(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8條定有明文。又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

之累犯，係以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成立

要件。所謂執行完畢，如係經假釋出監者，依刑法第79條第1項前段規定，須在無期徒刑假釋後滿20
年，或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內未經撤銷假釋者，其未執行之刑始以已執行論。如在假釋中因故意更犯

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應依刑法第78條第1項規定，撤銷其假釋，假釋撤銷後，依同法條第2
項規定，其出獄日數不算入刑期內，仍須執行原殘餘刑期，不能認假釋出獄後所餘之刑期已執行完畢，

而論以累犯（最高法院100年度台非字第323號、101年度台非字第46號判決參照）。

(二)經查，本件甲於假釋期間因為犯下傷害罪，故遭撤銷假釋，且撤銷假釋裁定於108年9月8日確定，故前

案撤銷假釋後之殘餘刑期，既屬尚未執行完畢，職是，自不符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要件，不得論以

累犯。原判決未及審酌，誤認被告前案之有期徒刑，已因刑期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而就

甲之竊盜犯行論以累犯，並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而判9個月有期徒刑，自有判決適用法則

不當之違背法令。

(三)次查，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2款之規定：「下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

法院。但第一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之判決，經第二審法院撤銷並諭知有罪之判決

者，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提起上訴：二、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三百二十一條之竊盜罪。」

故本件竊盜罪已經第二審法院駁回上訴，案經確定，且於被告不利，自得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441條、

第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

(四)揆諸前揭說明，犯本件竊盜罪時，前案之假釋嗣經法務部撤銷，仍待執行殘餘刑期，尚未執行完畢，自

不符合累犯之要件。原判決未及審酌於此，就所犯本件之罪誤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自有判決適用法

則不當之違背法令。案經確定，且不利於被告，故判決確定後，發現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並與統

一適用法令有關，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且該判決不利於被告，非予救濟，不足以保障人權者，得依非

常上訴程序以資糾正或救濟。




